
  志工服務管理系統權限申請單 

申請單位： 

申 請 人 資 料 系 統 權 限（勾選） 

姓名  

團務管理員（□新增 □移除） 

個人資料管理員（□新增 □移除） 

 

姓名代號  

職稱  

電話(或微波)  

電子郵件信箱  

姓名  

團務管理員（□新增 □移除） 

 

個人資料管理員（□新增 □移除） 

 

姓名代號  

職稱  

電話(或微波)  

電子郵件信箱  

 

申請單位： 

經辦                   覆核                  授權主管 

 

 

受理單位： 

經辦                   覆核                  授權主管 

 

註：每團申請團務管理員及個人資料管理員之權限以各 1名為限，塡妥後送秘書

處檔案組辦理。 


